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人力派遣」採購案投標須知

一、採購標的：「勞務採購人力派遣」。

二、規格與數量：詳見本案契約書。

三、招標文件申領：
電子領標：請至「公視網址http://www.pts.org.tw/公視首頁下方公開招標」下
載本採購招標文件（投標須知、投標廠商聲明書、投標文件審查表及契約書
等文件）。

四、投標廠商應於投標前詳閱招標文件，如有疑義，請於97年05月05日前洽詢電話：（02）2633-8123。

七、本採購預算金額新臺幣490萬元（未稅）（本案係預算金額，雙方得另行依實際執行協商契約內容，如本會無法依本契約金額履約或無法達成契約目的時，雙方同意解除契約）。

八、本採購履約期間二年，若履行良好得延長一年。

九、投標廠商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投標廠商須符合營業項目登記有依經濟部編訂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列項目IZ12010人力派遣業廠商，未受停權處分者，並檢具下列各項證明文件：

（一）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立案證書（影本）。

（二）最近1年納稅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或免稅證明。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代之。

（三）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證明。

（四）廠商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承作證明。

（五）投標廠商聲明書：依規定格式填妥並加蓋相關戳章。

（六）投標廠商授權書：廠商代理人出席招標遴選之授權書。

（七）服務建議書：1式8份，內容及製作規範如需求書所述

（八）切結書。
十、投標：
（一）投標文件送達方式：投標廠商應依規定，檢附前條各項文件，併同工作計畫建議書，密封後於截標前寄達或專人送達本中心行政課。標封外應書明：廠商名稱、地址、聯絡電話及標的名稱。未依規定投標者，以不合格標論不予開標。投標廠商提送投標文件及評審過程所生費用，由投標廠商負擔。

（二）每一投標廠商限投一案，否則視為無效標。

（三）投標文件應於97年05月13日中午12時前送達本會（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7樓總務組收發），可以掛號郵遞或專人送達，如以掛號郵遞，應在投標截止時前送達，逾時送達者，本會均不予受理。

（四）投標文件使用文字：中文。

（五）本採購免繳押標金。

十一、開標：

（一）分段開標：開標當日審查審查投標廠商資格，證件不齊、資格不合格者，不得參加後階段評選。

（二）評選方式

資格審查通過之投標者所提送服務建議書，由本會轉送評選委員先行參閱。投標廠商辦理簡報時： 

1.投標者應於指定評選時間，由投標廠商指定代表簡報，順序當場抽籤決定，未依時間到場者，由本會代為抽籤；逾簡報時間由主席唱名3次，仍未出席者視同放棄簡報及詢答機會，由委員逕依建議書評分。每家廠商參加人員不得超過3人，除簡報摘本外，評選現場不接受任何補充文件資料。簡報時間以15分鐘為限。

2.評選項目及配分請參閱評分表。

十二、決標原則：最有利標。(決標予評選出最優之廠商)
十三、履約保證金：新台幣40萬元。
十四、簽約：得標廠商應於接獲通知日起3個工作日內，繳妥履約保證金並攜帶與投標文件審查表相符印鑑辦理簽訂契約手續；逾期無正當理由而不辦理簽約者，除取消得標資格，另本會得視需要依序邀請次低標廠商辦理議價及簽約。

十五、其他規定事項：

（一）廠商投標文件恕不退件且不支付任何費用。

（二）本須知效力視同契約，未載明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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